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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报请批准《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草地生态畜牧业发展条例》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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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image: 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F615.tmp.png]《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草地生态畜牧业发展条例》已于2019年1月12日经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一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十五条的有关规定，现报请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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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草地生态畜牧业
发展条例
（2019年1月12日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有效保护和科学利用草地资源，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加快草地生态畜牧业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自治州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自治州行政区域内的草地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草地生态畜牧业生产以及草食畜禽产品加工、经营、运输等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的草地生态畜牧业，是指以草地资源为载体，以草食畜禽健康养殖为核心，连接生态种植农业和生态草食畜禽产品加工业，将草地生态保护与开发利用有机结合，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安全的产业体系。
第四条  草地生态畜牧业发展坚持科学规划、依法监管、生态环保、助民致富原则。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大草地生态畜牧业投入，将草地生态畜牧业发展资金列入本级财政预算，根据发展需要设立草地生态畜牧业发展专项资金。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地方优良畜禽品种保护和良种繁育、饲草饲料生产保障、动物疫病防控、质量安全监管、市场营销、畜牧产品加工、品牌创建、信息化建设等草地生态畜牧业配套体系建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完善草地生态畜牧业贷款贴息机制，引导金融机构支持草地生态畜牧业发展。建立完善草地生态畜牧业保险机制、联合防灾防损机制、受灾理赔机制，增强草地生态畜牧业抵御防范灾害能力。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草地生态畜牧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草地生态畜牧业发展和监督管理工作；自治州、县人民政府其他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草地生态畜牧业发展的相关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配合有关部门做好草地生态畜牧业发展的具体工作。
村居民委员会协助有关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做好草地生态畜牧业发展的相关工作。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草地生态畜牧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草地生态畜牧业发展规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基层专业技术队伍建设，培养、引进、使用高层次专业人才，开展草地生态畜牧业科学技术研究，促进草地生态畜牧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支持鼓励科技创新；对草地生态畜牧业发展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予以奖励。
第九条  草地承包方承包草地后，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自己经营，也可以按照合法、自愿、有偿原则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其承包草地的草地经营权，由他人经营。
鼓励采用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合作社等模式，激活资金、技术、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发展草地生态畜牧业；支持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和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积极参与，实行草地承包、生态养殖、生产经营、市场开发一体化，建设民族特色养殖场、养殖小区，发展现代草地生态畜牧业。
第十条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坚持草畜生态平衡原则，对退化、石漠化和水土流失严重的草地，实行禁牧、休牧、轮牧制度，并组织开展治理。
第十一条  禁止实施下列行为： 
（一）擅自在草地资源上从事矿藏开采、工程建设以及其他与草地生态畜牧业经营无关的活动；
（二）擅自在草地资源上挖鱼塘、铲草皮、挖草炭、钻井提取工业用水等破坏草地植被的行为；
（三）向草地资源倾倒排放固体、液体等废物和生活垃圾等；
（四）其他破坏草地资源生态的行为。
第十二条  鼓励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利用工矿废弃用地、一般林地等资源发展生态畜牧业。
第十三条  支持和引导农民以畜禽棚圈、饲草料基地、草地围栏和人畜饮水工程等为基础发展草地生态畜牧业，优先安排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第十四条  鼓励支持申报无公害、绿色、有机畜禽产品产地认定、认证，创建名特优畜禽品牌。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建立畜禽优良品种原种场、扩繁场，推广人工输配和胚胎移植等繁殖新技术，培育地方特色养殖的畜禽新品种、新品系。
第十六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推广农作物秸秆青贮、氨化、微贮技术，提高秸秆饲料化利用率，推广饲草良种良法，做好优质饲草品种筛选与种植、划区轮牧、饲草料青贮加工。
第十七条  畜牧生产经营者应当依法履行动物防疫和环境保护义务，禁止到疫区范围调运畜禽。
第十八条  草食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生产期间应当确保环境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对病死畜禽、粪便、废水及其他固体废弃物应当按照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
第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二项规定，擅自挖鱼塘、铲草皮、挖草炭，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草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植被，没收非法财物和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并处以每亩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给草地所有者或者使用者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行为，相关法律法规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一条  本条例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关于《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草地生态
畜牧业发展条例》的说明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草地生态畜牧业发展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已于2019年1月12日经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报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并对《条例》作如下说明。
一、制定《条例》的必要性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自治州）位于滇黔桂三省（区）结合部，贵州省西南隅、云贵高原东南端,全州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发展草地生态畜牧业的天然条件得天独厚。自治州内各族群众世世代代都具有保护生态，养殖牲畜的悠久历史，通过畜牧饲养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因此畜牧业收入在农民收入中占较大比重，农民群众发展生态畜牧产业积极性很高。近年来，自治州整合退耕还林还草、石漠化治理、保护生态环境、调整畜牧业在农业产业中比重等，大力发展草地生态畜牧业，切实帮助农民群众脱贫致富，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了良好基础。特别是在国家有关部、办、委、局的支持帮助和贵州省委、省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下，全州人工草场、改良草地面积逐年扩大(根据第二次国土调查数据，自治州草原存量为398.25万亩，占全省草原面积16.5%，在全省排名第二位)。草地植被有了较快的恢复，水土流失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治理成效显著，广大农民群众种草养羊、养牛积极性高涨，通过土地流转、“三变”改革、公司加农户加基地加合作社等模式，生态畜牧产业发展迅速，形成了有较大影响的“睛隆模式”、“册南模式”。探索出一条喀斯特山区种草养畜与扶贫开发、石漠化治理相结合的新路，破解了当地生态脆弱地区农村贫困与生态退化恶性循环的问题。2018年末，全州肉牛存栏48.27万头、出栏16.92万头，肉羊存栏48.96万只、出栏36.91万只, 种草养畜成为助推自治州脱贫攻坚的重要产业之一。
但是，自治州草地生态畜牧业的发展仍然存在制约瓶颈，主要是：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对草地生态畜牧业发展力度还需要加大；草地生态畜牧业抵御防范灾害能力较弱；草地承包、使用、经营权规模流转机制不灵活，资金、技术、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没有有效激活；畜产品质量有待提高；破坏草地和影响畜牧业发展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等。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确保草地生态畜牧业科学规划、依法监管、生态环保、助民致富，使草地生态畜牧业规范有序、全面有效地可持续发展，促进广大农民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制定该《条例》十分必要。
二、《条例》立法依据及起草过程
（一）立法依据
《条例》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州实际制定。
（二）起草过程
自治州七届人大五年立法规划将《条例》列入计划后，2012年8月成立了领导小组，收集相关资料、多方面调研，精心撰写，广泛征求意见，外出学习考察、反复论证、修改。2016年7月5日经七届自治州人民政府第62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2016年7月14日提请六届自治州委常委会第13次会议审定并同意，于2016年8月1日提交自治州人大常委会。2016年8月25日，自治州七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初次审议了《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草地生态畜牧业发展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后，召开了专题会、座谈会、法制委员会会议等对《条例（草案）》进行研究修改。2016年10月26日，自治州七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第二次审议了《条例（草案）》，根据审议意见进行修改后，于2016年11月29日报省人大帮助组织论证。为充分吸纳自治州八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意见，2018年12月21日，自治州八届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第三次审议了《条例（草案）》，会后又向自治州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征求意见。2018年12月29日召开自治州八届人大法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对《条例（草案）》进行逐条审议、修改，并向省农业厅、林业局征求意见。2019年1月11日召开自治州八届人大法制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对《条例（草案）》进行审议、修改，修改文本于1月12日自治州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授权法制委员会根据人代会期间收集到的意见修改完善后报省人大常委会批准。
三、《条例》的主要内容
《条例》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了规范：一是阐述了编制起草的目的、适用范围，对草地生态畜牧业概念进行了解释；二是规定了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职责；三是建立草地生态畜牧业抵御防范灾害能力保障机制；四是解决草地承包、使用、经营权规模流转机制不灵活以及资金、技术、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参与问题；五是保障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等。
四、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关于经费保障
为支持发展草地生态畜牧业，第五条规定：“加大草地生态畜牧业投入，将草地生态畜牧业发展资金列入本级财政预算，根据发展需要，设立草地生态畜牧业发展专项资金。”
（二）关于创品牌和培育良种
为支持我州知名优畜禽品牌和加大优良品种的培育，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设立了相关规定。
（三）关于处罚条款说明
本《条例》为单行条例，在第十九条设置了对擅自在草地资源上挖鱼塘、铲草皮、挖草炭的违法行为的处罚条款，以提高违法成本，加大保护力度。
因违反本《条例》的其他违法情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等上位法中均有明确的处罚条款，故没有重复进行规定，以第二十条作为兜底。
以上说明连同《条例》文本，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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